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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

财 政 局 文 件
柳财采〔2023〕8 号

柳州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

公正、公平评审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、柳东新区、北部生态新区财政局，市本级采购单位，

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，各政府采购代理

机构：

为进一步防范我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政府采购领域评审

过程出现人为干预、信息泄露等风险，保障政府采购活动公正、

公平开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

《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》（财

库〔2019〕38 号）《关于柳州市本级推行使用政府采购电子标系

统的通知》（柳财采〔2021〕5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《2023 年

柳州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 172 号提案办理工作实施方案》



- 2 -

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公正、公平评审实施要求

（一）评标区域内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应当熟练掌握政

府采购电子标系统的操作方法，规范使用各项操作程序。

（二）政府采购项目评审过程中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人员

原则上不允许进入评标区域。

（三）评审专家要依法独立履行职责，评审委员会组长负

责评标区域内相关组织工作，如若必要，则通过电子标系统的

电子会议室进行沟通处理。

（四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设有电子评标场所的代理机

构做好评审过程的现场管理工作，并制定相关制度。

二、关于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人员不进入评标区域实施步骤

（一）先行试点。2023 年 5 月 1 日，先行由市政府集中采

购中心代理的政府采购项目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试点实施。

（二）扩点增面。在先行试点基础上，2023 年 6 月 1 日至

6 月 30 日，暂停使用代理机构自设电子评标场所，所有政府采

购项目统一进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审。

（三）全面实施。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，所有政府采购项

目进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代理机构自设电子评标场所评审

的，代理机构人员原则上不得进入评标区域。

三、监督管理

各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对评审过程随机开展监督检查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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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机构违反规定的行为依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追究其法

律责任。

柳 州市 财 政局

2023 年 4 月 28 日

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柳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4月 28 日印发


